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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

的决定
德政规﹝2021﹞5 号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和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已

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5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

布。自公布之日起，被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

的依据。

2021 年 9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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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

的决定

为维护法制统一，贯彻落实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

以及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在对州政府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

清理的基础上，州人民政府决定，废止下列 8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

（含自然失效）：

一、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州直机关、事业单位参加保

险的退休人员医疗费补助试行办法》的通知（德政发〔2001〕133

号）

废止理由：德宏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州级统筹，应当按

照现行《德宏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州级统筹实施办法》（德

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35 号）政策执行。单独制定州直机关、事

业单位参加保险的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补助标准，导致全州职工医

保待遇不统一、不规范。

二、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贯彻《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》实施

细则的通知（德政发〔2003〕198 号）



德宏州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德宏州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废止理由：其依据《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》已被《云南省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

（2018）》（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3 号）

宣布废止。

三、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《德宏州建设工程造价管

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德政发〔2004〕55 号）

废止理由：根据近年来国家、省、州对工程造价管理的不断

规范，2017 年 9 月 7 日对《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》进

行了修订，也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定，如《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文件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1〕26 号）、《云南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（2020 版）发布实

施的通知》（云建科〔2021〕15 号）、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

下放部分州级行政审批事项和取消调整一批州级行政职权的决

定》（德政发〔2016〕159 号）规定，现行《德宏州建设工程造

价管理暂行办法》已不适用于目前国家对工程造价的相关政策和

要求，对工作的指导性不大，拟废止，重新出台，出台前予以废

止。

四、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德宏州电力设施建设与保

护办法》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06〕120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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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止理由：一是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；二是《云南省

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已于 2007 年公布，2008 年 1 月 1 日施行，

该规范性文件有部分条款与《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不一致，

执行《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即可。

五、《德宏州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37 号）

废止理由：该文件已不适用。2019 年省、州已经分别出台

新的文件：1.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

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1 号）。2.德宏州人

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

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指导意见的通知（NO.281）。

六、德宏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（德宏州人民政府

公告第 42 号）

废止理由：执行上位法即可。废止后依据《大型群众性活动

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05 号）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七、《德宏州校车安全管理办法》（云府登 1336 号，德宏

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62 号）

废止理由：自然失效（有效期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

2 月 28 日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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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《德宏州补充耕地指标流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德政

规〔2020〕1 号）

废止理由：自然失效（有效期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1

年 5 月 12 日止）。


